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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Q：研究生教育评估监测包括哪些工作？

A：根据目前工作安排，专家库主要将会聘请入库专家承

担全国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、学位点授权审核、国际大学评

价、学科评估、专业学位水平评估以及专业学位案例库建设等

工作。也会根据工作需要，聘请部分专家参与专业学位案例评

审、专业学位质量认证、研究生党建双创、中外合作办学评估

等工作，因此建议各单位尽量将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、硕士研

究生指导教师全部上报。

★2. Q：专家更新的范围是什么？

A：本次全国研究生教育评估监测专家库更新与报送工作

包括七部分：一是报送本单位自2025年3月以来的新增博士硕士

研究生指导教师。二是补报各单位在2024/2025学年度博士硕士

学位论文原文电子版交存工作中，从其平台中下载导出的“已授

位备案学生信息”内所列的指导教师、且在2025年度专家上报时

尚未报送的博硕导师名单，具体可与本单位2025年12月份博硕

论文交存工作负责人联系。三是报送同时具有学科交叉研究经

验与指导学科交叉研究生经历的博硕导师，及其交叉关联学科

信息。四是报送行业企业专家（包括但不限于工程硕博士培养

改革专项试点、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等所属行业企业专家）。



2

五是报送具有指导八年一贯制医学教育博士研究生经历的专家、

具有八年一贯制医学教育学习经历的专家。六是更新与完善在

库专家学科专业及个人信息。七是清退存在学术不端或师德师

风等不良问题的专家。

3. Q：本次更新工作由哪些部门完成？

A：一般由所在单位研究生院（部、处）学位管理部门完

成，请各单位校长办公室（党政办公室）将收到的电子版文件

报送分管校领导签批后进行工作安排。如果校长办公室（党政

办公室）尚未收到我们通过校办负责人电子邮件发送的电子版

文件，单位上报工作人员可将本群共享文件转达。

《关于开展2026年度全国研究生教育评估监测专家库更新

与报送工作的通知》（学位中心函〔2026〕2号）已通过电子邮

件的形式，发送至各单位在2025年通过全国研究生教育评估监

测专家信息系统（https://pszj.cdgdc.edu.cn）中登记的校办联系

人邮箱。

4. Q：如何登录专家信息系统（https://pszj.cdgdc.edu.cn）？

A：登录方式如下：

1.2025年3月以来，如单位报送工作联系人未变动，可通

过专家系统首页使用该联系人原手机号获取验证码登录。

2.如单位联系人发生变动，请先在线填写并提交《单位

联系人信息登记表》（附件 5），完成提交后申请加入 QQ

工作群，待中心工作人员审核入群，并将其手机号和邮箱信

息导入专家系统后，新联系人可通过专家系统首页使用已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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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填写的手机号或邮箱验证登录。在线登记网址：

https://docs.qq.com/form/page/DZHVMdEtNSXdYSVZN

如果您同时还是学位论文质量监测服务平台的单位（院

系）论文送审账号负责人或评审专家，在平台内已有多个工

作角色，请联系学位中心相关省份联络员，通过账号密码方

式登录。

5. Q：附件 5单位联系人信息表盖章必须是单位公章吗？

A：可以盖单位公章，也可以是具体负责该项工作所在部

门的公章。但是最终提交上报的《全国研究生教育评估监测专

家更新确认单》须分管校领导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6. Q：建议的操作流程。

A：步骤一、登录平台：

本次专家库更新与报送工作通过全国研究生教育评估监测

专家信息系统（网址：https://pszj.cdgdc.edu.cn，简称专家系统）

进行。如2025年3月以来本单位报送工作联系人未变动，可通过

专家系统首页使用原手机号或邮箱验证登录。如单位联系人发

生变动，请先在线填写并提交《单位联系人信息登记表》（附

件5），完成提交后申请加入QQ工作群，待中心工作人员审

核入群，并将其手机号信息导入专家系统后，新联系人可通

过专家系统首页使用已在线填写的手机号验证登录。

步骤二、维护联系人信息：

请登录系统维护单位联系人及校办信息。

步骤三、更新专家信息：

https://docs.qq.com/form/page/DZHVMdEtNSXdYSVZN
https://docs.qq.com/form/page/DZHVMdEtNSXdYSVZ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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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“当前专家信息下载”页面下载导出本单位目前已经在

库的全部专家信息，了解全部待更新历史专家信息原始数据，

对专家信息进行采集、更新、补充等操作。最后通过“专家信息

更新”页面，上传更新后的专家信息汇总表，单位也可通过该下

载功能查看上传后经平台校验不成功（存在内容或数据格式错

误）的专家信息，并再次进行数据修正，通过不断小批量增量

上传方式逐步缩小错误数据的处理数量，直至全部上传成功。

步骤四、确认专家信息：

待本单位全部专家信息更新、补充报送、校对完成并成功

提交后，自行下载《专家信息汇总表》存档，同时通过“专家信

息提交”页面下载打印《全国研究生教育评估监测专家库更新确

认单》，由分管校领导签字并加盖所在单位公章，扫描生成电

子版PDF文件回传系统备案，完成此次专家更新与报送工作（全

程无纸化）。

7. Q：《专家信息系统操作手册》在哪里下载？

A：系统内可下载，具体见“首页-公告”下载“附件 4：专

家系统手册”。

8. Q：可以多人登录同一个账号进行操作吗？

A：为了保证信息安全，不允许多人登录同一账号。

9. Q：如果历史专家信息无变化，是否还需要操作？

A：需要，因今年专家库个别代码库字典内容有更新，历

史专家信息也须同步更新，请下载全部历史数据，完善相关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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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后重新上传。如果仅新增专家，也须下载全部历史数据，在

此基础上完善往年数据并将新增专家信息上传至系统。

★10. Q：数据类型“交存上报新增”，具体指什么？

A：该类导师是指在各单位 2025年 12月博硕论文交存工

作中，从博硕学位授予信息中提取出的导师信息，即 2024年 9

月至 2025年 8月期间指导博硕毕业生获得学位的指导教师，通

过与2025年3月各单位已报送的专家库信息进行比对，按照“单

位代码+导师姓名”进行匹配，整理出单位之前没有报送的导师

名单。该名单已汇总至各单位本年度“专家信息汇总表”中。需

要注意的是，若博硕论文交存平台中导师姓名相同但邮箱不同，

将按多位导师分别推送。该类导师信息包含姓名、学科代码及

名称、邮箱等内容，请各单位认真核对并完善其他相关信息。

★11. Q：数据类型“卓工上报新增”指什么？

A：该类导师是指 2025年 8月相关单位在报送 2025年

上半年毕业的卓工论文（实践成果）工作中，从博硕学位授

予信息中提取出的导师信息，通过与 2025 年 3 月各单位已

报送的专家库信息进行比对，按照“单位代码+导师姓名”进行

匹配，整理出尚未入库的导师名单。该名单已汇总至各单位

本年度“专家信息汇总表”中。该类导师信息包含姓名、学科代

码及名称等内容，请各单位认真核对并完善其他相关信息。

12. Q：每位导师只能报一个学术学位或专业学位学科吗？

A：一位导师可同时上报一个学术学位学科信息及一个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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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学位类别信息，至少填写一个。

★13. Q：学术/专业学位代码和名称如何填写？

A：结合《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（2022年）》及《研

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》，本次报送学术/专

业学位代码和名称采用最新版本，此次填报请注意与原版学术/

专业学位代码和名称进行对比、更新，本次填写请参照附件3-7

一级学科代码名称和二级学科代码名称字典，附件3-9专业学位

类别代码名称和专业领域代码名称字典。

14. Q：交叉关联一级学科代码名称如何填写？

A：若“是否具有学科交叉研究经验及指导学科交叉研究生

经历”字段项填写“是”，必须填写交叉关联一级学科代码和名称，

填写个数至少 2个，可最多填写 5个，参照附件 3-7一级学科

代码名称字典，可与已填写 T至U列一级学科代码名称重复。

请注意，关联一级学科代码名称字段不是与前面 T至U列一级

学科代码名称进行学科交叉。若导师学科交叉研究经验及指导

学科交叉研究生经历包含 T与U列一级学科代码名称，请务必

在交叉关联一级学科代码名称中再次填写。

15. Q：如果本单位只按一级学科招生管理，二级学科是否

可以不填？

A：只要一级学科下设目录内有二级学科，就必须选择一

个二级学科上报。

16. Q：加“行业企业导师所在单位（非高校）法人和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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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”字段项的原因是什么？

A：根据以往报送情况，学校填报时仅上报了部分行业导

师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名称，且名称不全或不准确，导致该单位

的专家无法参与遴选。

17. Q：系统中导入专家数据后，会覆盖原有专家数据吗？

A：这次更新，对于系统原有专家是信息增量更新，即专

家信息校验成功后会覆盖原有专家信息。

18. Q：本次采用的增量更新是什么意思？

A：使用平台模板批量上传数据后，平台会对各项数据内

容进行自动校验，并将表格中全部校验正确的专家信息进行入

库操作，对校验不正确的数据，在首列上标注验证错误信息后

退回。入库数据含“增量”和“更新”两部分。

“增量”指：平台根据 excel 表中填写的“姓名+证件类型+

证件号码”进行匹配，若匹配不到库中之前的历史专家信息，平

台会根据 excel 表中填写的内容将该专家设为新增专家，新增

至专家库中，在管理员界面中显示为“新增”。

“更新”指：平台根据 excel 表中填写的“姓名+证件类型+

证件号码”进行匹配，如可以匹配到库中已有专家，平台则会根

据本次校验内容进行该专家信息的补充及更新，在管理员界面

中显示为“已更新”。

建议单位分批少量多次上传数据，如一次只上传某一个二

级学院的博硕导师，在多次上传同一专家信息时，该专家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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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以最近一次上传数据为准。

19. Q：兼职院校怎么理解？

A：①若报送导师的人事关系在报送单位，无外校兼职情

况，导师类别为“硕导/博导”，兼职单位填写“无”；

②若报送导师的人事关系在报送单位，同时存在其他外校

兼职，导师类别为“硕导/博导”，兼职单位填写导师外校兼职情

况；

③若报送导师的人事关系不在报送单位，属报送单位外聘

导师，导师类别为“兼职硕导/博导”，兼职单位填写“无”。

★20. Q：行业企业导师怎么理解？

A：行业企业导师通常是指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，由

高校或科研院所聘任的在企事业单位全职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

或高技能人才担任的导师。行业企业导师所在单位填写应为企

事业单位或公司名称的全称，还需填写“所在单位法人和其他

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”。

21. Q：系统中已有的专家，若其已退休、调离或去世，需

要标识出来吗？

A：对于调离本单位的专家，原单位必须在系统里查询确

认后删除；对于退休后还想继续当评审专家的，只要单位同意

即可继续担任，对专家年龄暂时不作硬性限制。确实由于年龄

或身体健康等原因，不愿再当评审专家的，或已去世的专家，

单位可以直接删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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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. Q：在平台中如何删除专家数据？

A：通过“专家信息更新”页面，可逐条或批量删除需要退库

的专家。批量删除有两种方式，方式一：“专家信息更新”页面，

点击【批量导入删除】按钮，按模板导入专家信息完成删除操

作； 方式二：【勾选批量删除】，在“专家信息更新”页面，勾

选需删除的专家，点击【勾选批量删除】，输入删除原因，完

成批量删除操作。

23.Q：为什么会出现下载数据与 2025年度上报数据部分字

段内容不一致的情况？

A：本次上报工作中，平台中现存数据是以 2025年度单位

上报数据为基础，部分字段数据更新于学位中心评估评审相关

平台中专家本人实际参评后修改的数据（如单位名称、姓名、

身份证号、手机号、邮箱、学科信息、研究方向等），可能造

成部分字段内容不一致的情况。

请各单位通过【当前专家信息下载】页面下载本单位当

前专家最新信息，核实本单位全部专家信息，根据实际情况

进行专家数据更新、新增或删除。

24. Q：关于群文件《关于开展 2026年度全国研究生教育评估

监测专家库更新与报送工作的通知》（学位中心函〔2026〕

2号）作何使用？

A：该报送通知文件已通过短信及邮件方式发送至各单位

校办。各单位联系人也可参考文件正文，将该文件转呈现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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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办负责人，由其分管校领导圈阅。


